附件1
上海政法学院2026届本科生毕业论文工作计划及日程安排

根据本校本科人才培养方案，教务处特制定2026届本科生毕业论文工作计划。请各二级学院依照本计划，结合市教委关于毕业论文抽检工作的具体要求，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，确保2026届本科生毕业论文工作的顺利进行。
一、组织分工
1. 学校毕业论文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统筹管理全校毕业论文工作。
2. 教务处依据毕业论文工作领导小组的部署，负责拟定毕业论文工作计划及日程安排，发放毕业论文相关材料，监督论文工作进度及规定执行情况，协调解决毕业论文工作中的问题，组织各类毕业论文检查工作，负责优秀毕业论文的评选工作，以及汇总、保管全校毕业论文成绩、管理过程材料和工作总结。
3. 各二级学院负责本部门学生的毕业论文具体工作，包括拟定备选参考题目，举办辅导讲座，组织学生选题，下达论文任务书，指导开题报告和论文撰写，组织论文指导、检查、评阅、答辩、成绩评定、审查及优秀毕业论文评选、保管学生毕业论文册等工作，定期检查学生论文进度和质量，及时发现并解决存在的问题。
二、工作步骤
毕业论文工作分为三个阶段：
1. 前期准备阶段
时间安排在秋季学期。此阶段主要任务包括各二级学院拟定备选参考题目，举办论文写作辅导讲座，指导学生选题，确定指导教师，汇总、审核学生选题情况和指导教师情况，完成毕业论文开题报告。
2. 中期论文撰写阶段
时间安排在春季学期前10周内。此阶段主要任务包括指导教师指导学生撰写论文，组织学生查重，并进行中期检查。
3. 后期成绩评定阶段
时间安排在春季学期第11-13周。此阶段主要任务包括各二级学院组织评阅、答辩、成绩评定，评选优秀论文，以及毕业论文的审查、归档、总结工作等。
（具体时间安排详见“上海政法学院2026届本科生毕业论文工作日程安排表”）
三、注意事项
结合教育部下发的《2024-2025学年度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抽检论文原文报送及专家信息报送更新工作指南》，自2024年6月起，授予学位的论文信息将统一从学位中心调取数据且不可更改。因此，各二级学院在毕业论文工作中需注意以下事项：
1、 前期准备阶段，各二级学院和教研室主任需严格把关审题，确保新题率在30%以上；实践和教师科研选题比例需达到50%以上；课题大小需适中，具有一定的深度、广度和现实意义；确保每位学生独立选题。
2、 论文题目建议使用中文标题，限制在240个字符以内。论文研究方向须为中文，每个研究方向限制在15个汉字以内，限填两个研究方向，研究方向不得与专业名称和论文题目相同。论文关键词限制在100个汉字以内，以分号分隔，关键词不得与研究方向和论文题目相同。
3、 指导教师应由中级职称以上教师担任，注意提高高级职称指导教师比例。每位指导教师指导学生人数不宜过多，一般不超过10名，以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与学生沟通交流。
4、 论文选题和指导教师确定后，不得随意更改。如确需更改，应及时在“大学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管理系统”内申请修改题目并经二级学院审核通过。
5、 开题报告必须在前期准备阶段完成，内容应具体明确，并经指导教师、教研室主任审批通过后，不得随意更改。
6、 论文撰写阶段，指导教师应及时指导学生，在毕业论文管理系统内上传相应的指导记录，并保存批改痕迹。
7、 论文格式应按规定编排（详见学校网站中的“关于上政-机构部门-职能部门-教务处-教学实践-毕业论文-上海政法学院毕业论文格式要求”），定稿论文（查重稿、最终稿）需使用统一封面，研究综述应置于论文正文最前面。
8、 各二级学院需做好论文中期检查工作，及时解决发现的问题。
9、 每篇论文经查重检测后，总文字复制比必须低于30%（不含本数），不符合规定的论文不得参加答辩。
10、 成绩评定中，学生论文成绩必须与论文质量相符，成绩评定书各栏内容应具体明确。分数由指导教师分数、评阅专家平均分（2位）、答辩分数组成，各分数以百分比录入后系统自动换算。
凡90分以上（含90分）、60分以下（不含60分）以及未达到学士学位授予资格的论文，应有复审答辩评分表与复审答辩记录。
11、 指导教师不得担任本人所指导学生的答辩教师。答辩组及复辩组均由3人组成，包括一位答辩组组长、两位答辩组成员，答辩录入员无打分权，不计入答辩组成员。
12、 答辩通过后，应督促学生及时在“大学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管理系统”上传最终稿，由指导老师审核。指导教师必须对每位学生上传的最终稿标题及内容进行审查核对，如有不一致情况，应及时通知学生进行修改。审核通过后，各二级学院将纸质版毕业论文册按要求归档保管。
13、 各二级学院需严格把关，做好后期审查工作；同时，做好优秀毕业论文的推荐评选工作，优秀毕业论文评选详见《上海政法学院优秀毕业论文评选办法》。
14、 毕业论文主要管理文件和相关表格均可在教务处网站中的（教学实践-毕业论文或教务处-资源下载）下载。
请各二级学院严格按照本学年“毕业论文工作日程安排表”上的安排，以及我校毕业论文工作条例、本专业论文大纲和我校毕业论文工作要求操作，按照规定时间节点做好每个环节的工作，确保本学年毕业论文工作顺利完成。



教务处
二〇二五年十月十一日













[bookmark: _GoBack]上海政法学院2026届本科生毕业论文工作日程安排表
	时  间
	内  容
	负责部门
或负责人

	2025—2026学年
秋季学期
	秋季学期
第5周
	教务处制订毕业论文工作计划与日程安排表，作毕业论文前期准备工作。
	教务处
二级学院院长

	
	第6周
	各二级学院开始毕业论文前期准备工作。
各二级学院修订毕业论文大纲。
	二级学院院长

	
	第6周--第7周
	各二级学院组织指导教师拟定毕业论文参选题目，并向学生公布。
举办毕业论文辅导讲座，组织、指导、帮助学生选题。
	二级学院院长
指导教师

	
	第8周--第9周
	各二级学院组织学生选题。（师生双选）
	二级学院院长

	
	第10周--第12周
	指导教师指导学生定题，并填写论文开题报告，完成审核。（上传开题报告）
	指导教师

	
	第12周--第13周
	各二级学院对毕业论文进行前期检查。如发现问题，相关二级学院应予以整改。
	二级学院院长

	2025—2026学年
春季学期
	春季学期
第1周--第9周
	学生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撰写并修改毕业论文（上传初稿）。
各二级学院组织毕业论文中期检查工作。
	指导教师

	
	第10周
	对学生论文进行查重检测（上传检测稿）。
指导教师对论文进行评阅，评出评语和成绩。
	二级学院院长
指导教师

	
	第11周
	评阅教师评阅论文，评出评阅成绩。
质管办组织校外专家对本科毕业生论文进行答辩前“盲审”，每个专业抽检5-10%。
（请各二级学院务必在第10周完成查重工作）
	质管办
二级学院院长
评阅教师
教学秘书

	
	第11周--第13周
	各二级学院组织论文答辩（含二辩），评定、审核、汇总、登录学生毕业论文综合成绩。
各二级学院提交优秀毕业论文论文申报材料交教务处。
各二级学院督促学生上传最终稿。
	二级学院答辩小组成员、
教学秘书

	
	第13周
	各二级学院组织毕业论文自查工作，并作工作总结。
教务处对优秀毕业论文进行审核。
教务处导出毕业论文成绩。
	二级学院院长、教学秘书、
教务处

	
	第13周之后
	根据市教委、教育督导办等部门的通知要求，组织各二级学院准备本科专业毕业论文抽检。
	质管办、教务处、二级学院院长、教学秘书


注：毕业论文工作过程中中请及时上传指导记录并审核。
